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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料
1瓶（桶）装饮用水
抽样方法及数量：
生产环节抽样时，在企业的成品库房，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4个不同位置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当所抽样品规格（净含量）1.5L时，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抽取7个独立包装；饮用天然矿泉水抽取6个独立包装。当所抽样品规格（净含量）＜1.5L时，抽取样品量至少为10瓶（总量不少于4L）。
所抽取样品分为2份，约4／5为检验样品，约1／5为复检备份样品；当样品规格（净含量）3L时，1个包装为复检备份样品（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

二、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分为酱腌菜、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和其他蔬菜制品。
抽样方法及数量
生产环节抽样时，在企业的成品库，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4个不同部位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抽取样品量不少于1.2kg，且不少于10个独立包装。大包装食品（10kg）可进行分装取样，分装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微生物污染，分装的样品盛装于被抽样单位用于销售的包装或者清洁卫生的容器中，样品数量不少于6个包装，且每个包装不少于200g。
优先抽取近期生产的产品，所抽取样品分为2份，约4／5为检验样品，约1／5为复检备份样品（复检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

三、食用农产品
抽样方法及数量
在流通环节抽样时，同一生产商（供应商）、同一种类、同一生产日期（进货日期）为一批次。餐饮环节单位抽样时，将来自同一供应商的同一生产日期（进货日期）、同一种类产品视为一个批次。
原则上抽取样品数量（可食用部分）不少于2kg。将抽取样品分切为2份，其中约1／2为检验样品，约1／2为复检备份样品（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对于包装产品打开后分切为2份，保留原包装。对于个体较小的产品如鸡心等，可不分切，混合后分成2份。
